情况说明

易门县交通运输局：
玉交客运易门分公司根据玉财建〔2024〕147号、玉财建〔2025〕138号文件通知要求，对2023年、2024年度内农村客运车辆及公交车辆进行补助资金分配，并于2026年2月2日-2月8日（七天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间接到驾驶员反映，我公司根据驾驶员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全面核实，现将情况统计如下：
1、 中巴车：云FY2900，经营线路易门—股水，分配明细表中营运里程为100公里（往返）。驾驶员反映“里程有误”，经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核实，该线路单边里程为25公里，往返里程为50公里，现已更正，相关补助资金随之调整分配。已电话联系驾驶员说明原由，驾驶员询问“里程调整后还有多少补助”，工作人员回复，调整后涉及到的补助资金都要重新计算，该车辆里程比之前下调，补助资金肯定是有所下调的，驾驶员之后无提出任何余问，也未到公司询问。
2、 中巴车：云FY1928，经营线路易门—绿汁，该车辆2026年1月12日已转让给普长忠经营（附车辆转让协议），协议中明确“2026年1月12日前和以后本车的燃油补贴归乙方普长忠”，现将2023年分配明细表中驾驶员许增会更改为普长忠。
3、 中巴车：云FY2046，经营线路易门—木冲，该车辆2019年7月12日已转让给普世贵经营（附车辆转让协议），协议中明确“2019年7月12日前和以后本车的燃油补贴归乙方普世贵”，现将2023年分配明细表中驾驶员李强更改为普世贵。
4、 微型车：云FHM909，经营线路易门—落水洞，分配明细表中营运里程为150公里（往返）。因“里程有误”，经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核实，该线路单边里程为42公里，往返里程为84公里，现已更正，相关补助资金随之调整分配。已电话联系驾驶员说明原由，驾驶员次日（2026年2月10日）到办公室询问。具体解释后，驾驶员不愿意接受重新调整分配，口述经营线路偶尔从老吾方向营运，原审批线路是从老吾方向（工作人员要求驾驶员提供相关审批资料时，驾驶员无法提供）。工作人员回复，该车辆经营信息表中途经路线为：易门-普子哨-落水洞，并未从老吾方向运营，营运里程实有84公里（往返），该车辆涉及到的补助资金都要重新计算分配，该车辆里程比之前下调，补助分配资金随之调整分配，驾驶员表示不同意，之后就离开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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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玉交客运有限公司
易门分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2日
